云浮市环境信访工作制度

云浮市环境信访工作制度
一、各级环境信访机构应确保信访渠道畅通，并按办事公开制度公布有关信访途径。

二、环境信访机构对受理的来信、来电、来访应当进行登记，并根据分级负责、属地办理的原则以及信访事项的性质，按下列方式办理信访事项：

（一）对本机构应当或者有权做出处理意见的环境信访事项，应当直接办理；

（二）对本机构不能做出处理意见的环境信访事项，应当及时报送上级环境信访机构办理；上报时限为立案之日起2日内。

（三）对应当由其他行政机关做出处理决定的信访事项，应当及时转送、转交其他行政机关办理。转办时限为立案之日起2日内。

三、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管辖的环境信访事项，由其共同的上一级环境信访机构协调处理。

四、各级环境信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办理环境信访事项，应当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查清事实，分清责任，正确疏导，妥善处理，不得推诿、敷衍、拖延。

五、各级环境信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环境信访事项过程中，不得将检举、揭发、控告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者转送给被检举、揭发、控告的人员和单位。
六、办理环境信访的工作人员与环境信访事项或者环境信访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七、各级环境信访机构直接办理的环境信访事项应当在30日内办结，并将办理结果答复环境信访人；情况复杂的，经上一级环境信访机构批准，时限可以延长至60日。

八、各级环境信访机构对上级环境信访机构交办的环境信访事项，一般按转办单所规定时限内办结并报送办理结果；未有明确规定时限的，应当自收到交办件之日起30日内办结并报送办理结果，不能按期办结的，应当向上级环境信访机构说明情况。

上级环境信访机构认为对交办的环境信访事项处理不当的，可以要求办理机关重新处理。

九、环境信访人对环境信访机构做出的处理意见有异议的，可自收到处理意见之日起7日内，以来信、来访的形式请求原办理机构复查。原办理机构应当自收到复查申请之日起7日内提出复查意见，并予以答复。

十、对原办理机构的处理意见或复查意见不服的，环境信访人可以自收到处理意见或复查意见之日起7日内，以来信、来访的形式请求上一级信访机构复查，上一级信访机构应当自收到复查请求之日起7日内提出复查意见。

经上一级信访机构复查，环境信访事项处理正确的，不再处理；认为处理不正确的，由上一级信访机构直接处理。 

十一、各级环境信访机构应当及时分析环境信访事项反映的环境问题和人民群众愿望，提出建议，改进工作。市环境监察分局信访室应当每半年一次，各县(市)环境信访机构应当每年作出一次信访工作分析及提出建议。

十二、各级环境信访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环境信访档案管理，一宗一档，每宗环境信访事项应包括：立案登记、调查情况、处理意见、回复情况、处理结果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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